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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周峰澤

電話：04-7531871

傳真：728-3264

電子信箱：ax0610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員林市育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4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10134007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研習課程表及工作團隊名單(共2個電子檔) (0134007AA0C_ATTCH2.pdf、

0134007AA0C_ATTCH3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111年度「教育部實踐藝術教學研究中程計畫」中

彰投分區第四至七次社群教師研習，請貴校鼓勵所屬教師

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屏東大學111年4月8日屏大人文字第1113200199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社群研習訂於111年4月9日(星期六)、4月16日(星期

六)、5月14日星期(六)及5月28日(星期六)共辦理四場次，

時程表及研習地點如附件一。

三、本研習實施對象為高中職、國中小、幼稚園視覺藝術教師

及實際從事中、小學生視覺藝術教學工作者，請貴校鼓勵

所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。

正本：本縣各縣立高中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00128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4/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